
关于开展2018年教学科研系列

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、处，各直附属单位：

根据《湖南大学教学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

法》（湖大人字[2018]44 号）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启动 2018 年

度教学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，有关事项安排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与评审指标

申报对象为我校全职在岗聘用教学科研系列人员，本人

申报职务应与所聘岗位相符合。

本年度共计下达教学科研岗评聘指标教授 41 个、副教

湖大人字〔2018〕49 号



授 87 个，指标分配至各学院（见附件 1）。

教员岗评聘指标教授 0～2 个、副教授 8～10 个，由学

校集中组织评审，不具体分配指标到学院。讲师岗位职务评

聘不限定指标，由学院组织评审、报学校审定。

研究系列（专职科研岗、全职博士后）岗位职务评聘指

标单列。

二、评聘程序及时间安排

1.个人申请（12 月 20 日前）

个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提交申报材料及业绩支撑附

件材料。

2.学院确定推荐人选（1 月 8 日前）

（1）学院基层党组织审查申报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

德师风，提出评价意见。

（2）学院审核申报者材料，对申报表及附件材料进行

公示（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）。

（3）学院组织实施高级职务参评对象通讯评议。申报

者需提交不超过 5 项代表性成果供同行专家评议，送审回收

份数不少于 5 份。同行专家的遴选应考虑专家的研究领域、

学术影响力、单位学术地位。学院可根据学科特点实行国际

同行评议或现场观展评议（艺术）等评价方式。教员岗职务

同行评议不作要求。

（4）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或教授大会或学术

委员会对申报者进行综合评审（高级职务申报者均要求现场



述职答辩），确定推荐人选，公示（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）后

提交学校。

3.学校评审（1 月 20 日前）

人力资源处组织对学院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及申报

材料复核后，学校分学科组织实施教学科研岗及专职科研

岗、全职博士后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；教员岗高级专业技

术职务评审组负责教员岗职务评审。正高职务申报者须参加

现场述职。学校对评审通过人员进行公示（不少于 5 个工作

日）。

4.校长办公会审定

学校评审通过人员经校长办公会审定后发文聘任。

三、材料要求及其他事项

1.请各学院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，提交到学校的参评人

选如出现不符合任职资格要求或业绩材料不属实的情况，该

评审指标予以取消。

2.教学科研岗及专职科研岗、博士后高级职务学院推荐

对象应提交的材料为：《申请表》（纸质版一式三份）、《汇总

表》（纸质版一份）、业绩材料（纸质版一份）；教员岗高级

职务学院推荐对象应提交的材料为：《申请表》（纸质版一式

三份）、《汇总表》（纸质版一份）、业绩材料（纸质版一份），

材料统一受理截止日期为 1 月 8 日。上述所有纸质版材料请

按时提交至人力资源处师资科王倩，同时所有申请表和汇总

表的电子版通过 OA 发送至人力资源处王倩。



3.公示期间举报、投诉处理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4.申报者业绩成果获得时限均指任现职以来至 2018 年

11 月 30 日止。在我校工作期间的业绩成果须以湖南大学为

第一署名单位，论文成果原则上要求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

（限一人次申报）。

5.评审通过人员的任职时间自校长办公会确定聘任之

日起计算，待遇兑现时间为任职之日的下月。

6.项目聘用专职科研人员和在站全职博士后申报参评

者，其现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须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等职称

证明材料。

7.本通知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。

联系人：王 倩（人事处） 88822883

章小梅（教务处） 88822489

附件：1.教学科研岗高级职务评审指标

2.教学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（教学科研岗、专

职科研岗及博士后）评聘申请表

3.教学科研岗学院推荐人选情况汇总表

4.专职科研岗及博士后学院推荐人选情况汇总

表

5.湖南大学校外同行专家学术水平评议表模板

6.校外同行专家评审函模板



7.教学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（教员岗）评聘申

请表

8. 教员岗学院推荐人选情况汇总表

湖 南 大 学

2018 年 12 月 14 日

湖南大学办公室 2018年12月14日印发


